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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一、概述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

案》，同意公司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持有的珠海晨新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珠海晨新”）100%股权、深圳业际光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业际光电”）100%股权以及东莞市平波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平波电子”）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

露的《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4）。 

2021 年 3 月 23 日公司发布《关于出售资产方案调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38），将三家公司股权捆绑联合转让调整为分别单独挂牌转

让，原定的挂牌底价、主要资产处理方式、债权债务处理原则、对外担保

的处理等核心交易要件保持不变。 

     近日，公司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平波电子 100%股权，在挂牌期



 

内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江西丁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乙科技”），

以最终成交价 12,830.10 万元将所持平波电子 100%股权出售给丁乙科技，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与丁乙科技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丁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26MA35LJW907 

公司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高新区区电子智能终端产业园一期 

法定代表人：刘惠娟 

注册资本：6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偏光片、LCD、TFT 等相关电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非本公司关联方。 

    三、合同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江西丁乙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条 转让标的 

转让标的：平波电子 100%股权。 

甲方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平波电子 100%股权（以下简称“转让标的”）

有偿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 

第二条 转让价款 

https://www.qcc.com/pl/pr7f0d008e3f9344710f3741aa922266.html


 

甲乙双方确认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总转让价款为人民币（小写）

【128,301,000.00】元，即人民币（大写）【壹亿贰仟捌佰叁拾万零壹仟】

元整。 

该转让价款不包含转让交易服务费等费用。 

第三条 股权转让的方式 

上述转让标的通过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发布转让信息征集受让方，以

公开竞价的方式，确定受让方和转让价格，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实施股权

交易。 

第四条 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时间和条件 

1、乙方前期向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缴纳的竞价保证金自本合同签订之

日起扣除交易服务费后直接无息转为本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乙方支付价款

时，合同履约保证金在其没有违约的情况下无息抵作等额合同价款。 

2、乙方可选择以下其一方式支付价款： 

2.1 一次性付款 

股权转让价款（含履约保证金）为乙方应支付的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

额的 100%，计人民币（小写）【12,830.1】万元，即人民币（大写）【壹

亿贰仟捌佰叁拾万零壹仟】元整，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后【3】个工作日内

将扣除履约保证金后的余款支付至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指定银行账户。 

2.2 分期付款 

（1）乙方对余款提供甲方认可的有效担保的，可选择分期付款。首期

价款（含履约保证金）应不少于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51%，计人民币

（小写）【6,544】万元，即人民币（大写）【陆仟伍佰肆拾肆】万元整，



 

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后【3】个工作日内将首期价款扣除履约保证金后的余

款支付至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指定银行账户； 

（2）乙方应在 2022 年【3】月【31】日前将本次股权转让剩余价款支

付至甲方银行账户；并自本合同生效后第 3 个工作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期间

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利息并向甲方支付。 

3、甲乙双方同意，在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收到乙方一次性支付的股权

转让价款或首期价款当日，向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就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或

首期价款提供《提前转款申请函》，约定并同意在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收

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或首期价款后及时将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或首期价款支

付给甲方，并申明该等提前转款对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免责。乙方选择分

期付款的，其余价款按照第四条第 2.2 款的约定执行。 

4、乙方应于依约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乙方选择分期付款且已

依约对剩余价款提供甲方认可的有效担保的，在乙方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

后）2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工商变更所需资料清单，甲方于收到清单后 7

个工作日将工商变更所需材料提交给乙方；乙方应于收到上述材料后 7 个

工作日内完成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以下简称“交割”）；

甲方在乙方办理期间应积极协助。 

5、乙方应于交割后 3 个工作日内将签章的《交割完毕反馈函》提交给

甲方。 

第五条 股权转让涉及的企业职工安置 

1、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标的企业的职工安置，标的企业职工的劳动关

系、岗位、待遇等不因本次股权转让而发生变更。 



 

2、乙方承诺受让转让标的后，同意标的企业继续履行与职工签订的现

有劳动合同，职工在标的企业的工作年限连续计算。 

第六条 股权转让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乙方受让转让标的后，标的企业原有的债权、

债务由本次股权转让后的标的企业继续享有和承担。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正在办理股权变更相关手续事宜。上述股权交易变更完成后，

公司将不再持有平波电子的股权。具体会计处理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确认

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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